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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1年〈工廠及工業經營 (負荷物移動機械 )規例〉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

現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負荷物移動機械 )規例》(第 59章，附屬法例
AG)第 1條，指定 2011年 3月 31日為該規例第 3、6及 8條 (在該等條
文與附表第 II部 (f)至 (j)段有關的範圍內 )開始實施的日期。

勞工處處長
卓永興

2011年 1月 12日


